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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 

二、都市計畫規劃及土地使用計畫 

三、辦理區段徵收法令依據 

四、辦理區段徵收範圍 

五、徵收補償標準 

六、抵價地發還比例 

七、申領抵價地作業程序 

八、領取現金補償及應備文件 

九、區段徵收土地稅賦減免 

十、他項權利或限制登記之處理 

十一、土地分配 

十二、安置計畫 

十三、區段徵收預定時程 

十四、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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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一、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 

城中城 

重新整頓災後城中城整體空間環境 

保障原住戶及所有權人之居住權及財產權 

原址闢建公園，增添綠意休憩空間，復甦區域生活機能 

七賢國中舊址 

興建社會住宅 

安置城中城大樓無房屋所有權之原住戶供租住 

打造安全安心之居住處所 

  本案位於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大樓原址，及前金區七賢國中舊
址(東側)，為公共安全優先考量下，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
區以跨區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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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二、都市計畫規劃及土地使用計畫 

項  目 
計畫面積 
（公頃） 

百分比 
（%） 

使用分區 

產業 
專用區 

產一 0.6164 40.88% 

產二 0.5839 38.72% 

小計 1.2003 79.60% 

公共設施 

公園用地 0.2756 18.28% 

「廣場用地」 
(兼供道路使用) 

0.0321 2.12% 

小計 0.3077 20.40% 

合計 1.5080 100.00% 

城中城 

七賢國中舊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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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 

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、衛生、交通之需要或促進
土地之合理使用實施更新者。 

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5項 

不相連之地區，得依都市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書內
容、範圍合併辦理區段徵收，並適用前三項之規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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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080 公頃 

 原城中城大樓地區：鹽埕區府北段五小段130~143地號等14筆土地 
 七賢國中舊址地區：前金段693-3及北金段1070-2、1074-1、1074-2及1074-4 

 原城中城大樓地區： 0.2756公頃 
 七賢國中舊址地區： 1.2324公頃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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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，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

補償其地價。 

• 徵收市價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」等

相關規定查估，並提交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。 

補償方式:三種選擇 

全部領取 
現金補償 

全部申請 
發給抵價地 

部分領取現金補償，
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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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六、抵價地發還比例 

公園

區段徵收總面積 

區段徵收 
私有土地總面積 

公共設施 

預計發還抵價地 
剩餘土地標讓售
以抵付開發成本 

本案預計發還原土地所有權人抵價地總面積訂為徵收私有土
地總面積之50％，並經高雄市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第
27次會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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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六、抵價地發還比例(續1) 

個人 
補償費 

徵收 
總補償費 

× ＝ 
個人 

權利價值 
抵價地
總地價 

個人 
權利價值 

選配街廓 
土地單價 

配回土 
地面積 

依選配位置 
地價高低 

決定配回面積 

領回抵價地面積計算公式 

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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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利價值計算方式範例【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0條】 

範例說明（土地所有權人如何計算自己的權利價值） 

• 假設評定之抵價地總地價為 5億0,021萬4,000元 

• 假設範圍內私有土地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為4億1,700萬元 

• 陳○○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為1,815萬元 

• 依上述計算公式，陳○○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為： 
 

5億0,021萬4,000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＝2,176萬2,59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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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抵價地發還比例(續2) 

1,815萬0,000 

4億1,700萬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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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七、申領抵價地作業程序 

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 
(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) 

現場收件 掛號郵寄收件 

市府審查 
(徵收公告期滿後2個月內審查完畢) 

通知補正 
(接獲通知日起 

3個月內補正) 

發給現金補償 核定發給抵價地 

未能完成補正 

改領現金補償或抵價地 
(核定抵價地通知日，補償完竣或存入 

保管通知日起算1個月內1次為限) 

完成補正 

 區段徵收公告時土地登記

簿所載之土地所有權人，

得申請領取抵價地。 

 申請時間：區段徵收書面

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提

出申請領取抵價地。 

 經核定不發給抵價地者，

由本府於核定之日起15日

內發給現金補償。 

 申請方式：１.現場收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郵寄收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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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取現金補償情形(土地徵收條例§20、41)： 

 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未提出申領抵價地者，於區段徵

收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現金補償。 

 經核定不發給抵價地者，應於核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

發給現金補償。 

 應備文件： 

 身分證正、影本。 

 土地所有權狀。 

 委託書(委託他人辦理者時檢附)。 

 印鑑章及近一年內之印鑑證明。 

 受託人身分證正、影本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。 

 完稅證明文件。 

 撥款存摺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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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稅(土地稅減免規則§17) 

 辦理期間致無法耕作或不能為原來之使用而無收益

者，其地價稅全免。 

 辦理完成後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2年。 

土地增值稅(土地稅減免規則§20) 

 辦理期間被徵收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 辦理完成後，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後
第一次移轉時，土地增值稅減徵4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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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 
    之處理原則 
領取現金補償者 

設有他項權利者：由所有權人與他項權利人雙方協議後，由本府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協議結果就地價代為扣繳清償；協議不成者，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令規定存入專戶保管。 

限制登記者：         需檢附原囑託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或禁止處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之同意文件，始得領取地價。如無法取得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述同意者，依法令規定存入專戶保管。 

 他項權利係指有設定地上權、不動產役權(原地役權)、永佃權、農育權、抵押
權及典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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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領回抵價地者 

設有地上權、不動產役權、永佃權或農育權者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提出補償地上權、不動產役權、永佃權或農育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之證明文件與同意塗銷他項權利之證明文件。 

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主管機關邀集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調；其經協調合於下

列情形者，得由主管機關就其應領之補償地價辦理代扣清償及註銷租約或塗銷

他項權利，並由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賸餘應領補償地價申領抵價地： 

1.補償金額或權利價值經雙方確定，並同意由主管機關代為扣繳清償。 

2.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。 

十、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 
    之處理原則(續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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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領回抵價地者 

設有抵押權或典權者： 

          1.不重新設定者：應提出抵押權或典權之清償、回贖或同意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銷之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   2.重新設定者: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，申請時並應提出清償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，其權利範圍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價值、次序等內容，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人協議定之。 

有限制登記者：    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理，並提出已為塗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限制登記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預告登記權利人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意塗銷之證明文件。 15 

十、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 
    之處理原則(續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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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十一、土地分配 

 以「公開抽籤、由土地所有權人
自行選擇分配街廓」為原則。 

訂定抵價地抽籤
分配作業要點 

召開抽籤配地作
業說明會 

權利價值過小者 
，申請合併 

順序籤、配地
籤抽籤作業 

依配地籤順序自
由選配抵價地 

分配成果公告 

 於訂定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後，另召開抵價地抽籤分
配作業說明會，詳細說明相關作業程序及抽籤配地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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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十二、安置計畫 

•按「城中城」大樓建物保存登記資料，依據高雄市舉辦公
共工程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規定之重建單價等發給救濟
金，以重建價格查估每坪可到11.4萬元發給救濟金。 

•於七賢國中舊址變更都市計畫劃設之第一種產業用地，規
劃興建社會住宅，以提供區段徵收範圍內城中城大樓原住
戶承租安置。 

•透過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」計畫，提供200餘戶房屋，協
助城中城住戶入住，俾使本計畫開發後弱勢族群生活型態
影響程度降到最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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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十三、區段徵收預定時程 

工作內容 預定時間 

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111年3月辦理完成 

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 111年4月 

徵收計畫書報核 111年5-6月 

辦理區段徵收公告(申請領回抵價地)      111年6-7月 

徵收補償費發放 111年7-8月 

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 111年8-10月 

抵價地分配 111年8-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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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十四、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

公告異議 

本府將依法辦理公告，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

權人及他項權利人。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有異議者，得於

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。 

一併徵收 

區段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致不能為相

當之使用，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，

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申請

一併徵收；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以現金補

償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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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人如本案區段徵收有意見者，請於

111年5月2日前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5

條規定，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事實及法律上

之陳述意見，逾期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。  

十四、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(續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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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o v e r n m e n t 十四、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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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作業相關資訊，同步刊登於高雄市城中城暨七賢國中舊址跨
區區段徵收案專案網站，敬請民眾多加利用。 

http://www.czc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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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寄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七樓 

聯絡電話：(07) 336-8333#26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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